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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5 日 

觀國字第 10710127701 號 

修正「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花東永續旅遊境外定期包機來臺獎助要點」，名稱並修正為「交通部觀

光局推動花東永續旅遊境外包機來臺獎助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交通部觀光局推動花東永續旅遊境外包機來臺獎助要點」 

局  長 周永暉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花東永續旅遊境外包機來臺獎助要點修正規定 

一、 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執行「花東永續旅遊自主門戶整合行銷計畫」，特訂定本

要點。 
二、 本要點獎助對象為經營國際包機業務之航空公司或送客來臺及辦理國際包機業務，經當地國

主管機關或我國立案認定可經營國際包機之旅行業。但大陸地區包機費用之獎助，以依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經本局核准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

務，且最近三年未經本局處分停止其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累計達三個月

以上之旅行業為限。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包機：指從臺灣以外地區無定期航班之機場飛航至花東地區機場者，或經本局專案認可之

包機。 
(二) 包機旅客：指包機搭載之旅客為非中華民國國籍或擁有居留權之華僑或他國人士。 

四、 本要點包機費用之獎助，其包機費用之獎助額度，依下列規定計算；每架次包機，客座數未

達一百人者，不予獎助： 
(一) 入境包機旅客實際搭載數達五成以上者：日本地區每架次補助新臺幣三十五萬元，韓國及

東南亞（除菲律賓外）地區每架次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港澳、菲律賓、其他客源國及大

陸地區每架次補助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二) 每架次客座數高於五成之入境包機旅客，超過五成部分，每位旅客可另增額補助新臺幣六

百元。 
(三) 為配合東部跨年及迎曙光觀光活動及 2019 台灣燈會系列活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

二十八日前，入境包機旅客實際搭載數未達五成，惟達三成以上者，得依第一款各客源市

場額度四成核給。 
   我國境內旅行業或航空公司申請者獎助額度匯率折算方式，以包機抵臺當日臺灣銀行賣

出即期參考匯率為依據折算新臺幣；其為假日者，以前一個工作天匯率折算。但依前項申請

者，非以包機來臺時，以離臺當日匯率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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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 
(一) 有關包機申請作業應依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及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空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申請包機獎助應於包機啟程日十五日前提出包機申請表（如附件）及募集企劃書送本局駐

外辦事處轉本局審核；我國境內旅行業或航空公司申請者逕送本局審核。本獎助案件已向

本局申請其他促銷方案補助者，不得再依本要點規定提出申請。 
(三) 包機獎助每次申請同一航線二架次以上，總申請架次以首班包機啟程日起六十日內之航班

為限。 
六、審查基準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 本局駐外辦事處應就包機申請案之內容（含包機之行程、預定募集人數、經費分攤情形等

資料）初步審查。符合規定者，陳報本局核定。 
(二) 向本局申請者由國際組受理辦核作業。 

七、 受獎助者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將成果資料、航空公司出具抵達機場搭乘人數及名

單證明文件、受獎助者出具包機旅客為非中華民國國籍或擁有居留權之華僑或他國人士切結

書，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旅行業或航空公司具名之受獎助經費領據報請本局駐外辦事處

彙整審查後送本局核撥。 
   受獎助對象為航空公司者，除上述資料外，應另檢具飛航證明文件送本局核銷。 
   客源市場為大陸地區之包機，應另檢具通報本局之旅遊行程、旅客名單及於航班抵離縣

（市）住宿一日以上之佐證單據，並註明消費時間，送本局核銷。 
八、本要點獎助所需經費由「花東旅遊自主門戶整合行銷計畫」預算項下支應。 
   當年度包機獎助預算經費用罄時，本局得公告停止受理申請。 
九、 本局駐外辦事處應就包機申請案負督導責任，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獎助用途支用、或虛

報、浮報、申請本局其他促銷方案補助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獎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

重對該獎助案件停止獎助。 
   受獎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局於結案後考核案件經費支用情形，俾提升業務效益。 
十、 本要點所定申請，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其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